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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或含义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报告期、最近三年 指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最近两年 指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申报基准日 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天健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公司或惠科股份 指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惠科有限 指 惠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前身 

阳光国际 指 
阳光科技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HP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阳光投资 指 
阳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PC Investment 

Co., Limited） 

惠智阳光 指 深圳惠智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惠科投控 指 深圳惠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控股股东 

深圳惠同 指 深圳惠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金飞扬 指 深圳市金飞扬投资有限公司 

前海朝恒 指 前海朝恒（深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金品创业 指 
珠海市金品创业共享平台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

珠海经济特区金品电器有限公司） 

绵投集团 指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金阳 指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浏阳城建 指 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亚大中华 指 
新亚大中华有限公司（英文名称：NEW ASIA SINO 

LIMITED） 

深创投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DuoKan 指 Hong Kong DuoKan Investment Limited 

东莞红土 指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美投 指 共青城美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平安基金 指 

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惠科平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重庆战略性新兴产

业惠科平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京东方创投 指 
天津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天津京东

方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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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全称或含义 

渝富资本 指 重庆渝富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海惠显 指 北海惠科光电显示有限公司 

滁州惠科 指 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惠本 指 滁州惠本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惠科 指 长沙惠科光电有限公司 

长沙金杨 指 长沙惠科金杨新型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金渝 指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金扬 指 重庆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颖扬 指 重庆颖扬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渝惠 指 重庆渝惠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金扬 指 合肥惠科金扬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智显 指 广西惠科智能显示有限公司 

北海惠金 指 北海惠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惠金 指 惠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科睿耐思 指 深圳市科睿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惠科视联 指 惠科视联（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惠科海外 指 
惠科海外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KC Overseas 

Limited） 

创新美国 指 
创新美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Innoview American 

Limited） 

创新英国 指 
创 新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称 ： Innoview 

International Limited） 

绵阳惠科 指 绵阳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嘉科 指 绵阳嘉科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惠显 指 绵阳惠科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惠科 指 宜昌惠科科技有限公司 

夷丰光电 指 湖北三峡夷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科投资 指 深圳惠科投资有限公司 

九州阳光 指 九州阳光电源（深圳）有限公司 

广西精密 指 广西惠科精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唯晶电脑 指 唯晶电脑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红河雅顺 指 红河雅顺科技有限公司 

红河惠嘉 指 红河惠嘉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小卫士 指 广西小卫士医药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惠金酒店 指 重庆市惠金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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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全称或含义 

北海惠新 指 北海惠新多式联运物流有限公司 

惠康环境 指 北海惠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惠铜 指 云南惠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惠科 指 青岛惠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惠芯微 指 深圳惠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惠朗 指 深圳惠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惠红 指 云南惠红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惠投 指 云南惠投科技有限公司 

惠丰铜业 指 云南惠丰铜业有限公司 

艺泽仓储 指 北海艺泽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康利医疗 指 广西惠科康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智能 指 广西惠科移动智能有限公司 

青岛惠芯微 指 青岛惠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宏展电子 指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宏展电子经营部 

永宏川电子 指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永宏川电子经营部 

HKC Worldwide 指 HKC WORLDWIDE ELECTRONIC CO., LTD.  

广西惠金 指 广西惠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科技 指 广西惠科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惠铜 指 广西惠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人 指 阳光国际与深圳金飞扬的合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企信网 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网 址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深圳商事登记查询网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查询（商事主体

登 记 及 备 案 信 息 查 询 ）（ 网 址 ：

https://amr.sz.gov.cn/outer/entSelect/gs.html） 

国家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局 指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及其前身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起人协议》 指 

阳光国际、深圳金飞扬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签署

的《关于惠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按原账面净资

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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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全称或含义 

《公司章程》 指 
根据上下文意所需，指当时有效的发行人及惠科有

限的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经发行人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后生效施行的《惠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

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

作报告》 

《阳光国际法律意见书》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阳光科技国际有限公

司的法律意见书 

《阳光投资法律意见书》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阳光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的法律意见书 

《惠科海外法律意见书》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惠科海外有限公司的

法律意见书 

《创新美国法律意见书》 指 
KWAI & PARTNERS 出具的关于创新美国有限公

司的法律意见书 

《创新英国法律意见书》 指 
中伦律师事务所（伦敦分所）出具的关于创新国际

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新亚大中华法律意见书》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亚大中华有限公司

的法律意见书 

《DuoKan 法律意见书》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于出具的关于 Hong Kong DuoKan 

Investment Limited 的法律意见书 

境外法律意见书 指 

根据上下文意所需，指《阳光国际法律意见书》《阳

光投资法律意见书》《惠科海外法律意见书》《创新

美国法律意见书》《创新英国法律意见书》《新亚大

中华法律意见书》《DuoKan 法律意见书》的单称或

者合称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而编制的《惠科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及其修订稿 

《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天健审

[2022]3-421 号”《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内控鉴证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天健审

[2022]3-422 号”《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

的鉴证报告》 

《纳税情况鉴证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天健审

[2022]3-425 号”《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

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鉴证报告》 

《预计市值分析报告》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科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预计市

值分析报告》 

《公司法》 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于 199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后不时的修改、补充或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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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全称或含义 

《证券法》 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1998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后不时的修改、补充或修

订 

《注册管理办法》 指 

经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第 5 次委务会议审

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公布，自公布日起施

行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及其后不时的修改、补充或修订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深交所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布，并自发布日施行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证上[2020]1292 号）及其后不

时的修改、补充或修订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指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 号）及其后不时的修改、

补充或修订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司法部令第 41 号）及其后

不时的修改、补充或修订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证

监会司法部公告[2010]33 号） 

《编报规则第 12 号》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通知（证监发

[2001]37 号）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指 

已公布并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统称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且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 

元 指 人民币元，上下文另有说明的除外 

注：本法律意见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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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法律意见书 

致：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

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规则》《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规定编制和落实了查验计划，查阅了按规定需查阅的有

关文件及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需查阅的其他文件。同时，本所律师就

有关事项向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

讨论，以及合理、充分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调查、当面访谈、书面审查、

网络查询等方式进行查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在前述调查过程中，

本所及本所律师得到了发行人作出的如下书面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及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

材料、确认函、口头证言、证明及陈述与保证；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文件材

料及其所述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

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和相符；文件上

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和有效的；各文件的正本及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

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及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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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对有关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

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

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

论的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对该等非法律专业事项进行核查及

发表评论意见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及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

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对境外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

见书中涉及境外法律事项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对境外律师的相关法律文件的引用、

摘录与翻译，并受限于境外律师的相关声明、假设与条件。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所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

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发

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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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2022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豁免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

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交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名，代表发行人有表决权股份 580,000 万股，占发行

人总股本的 100%。该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豁免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代表在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已按照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地作出了批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该

等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发行人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上市各项事宜的范围、

程序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经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

发行注册程序，发行人股票的上市交易尚需深交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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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系由惠科有限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就其整体变更设立，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取得深圳市

宝安区经济促进局核发的《关于中外合资企业惠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变更为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外资宝复[2016]183 号），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取得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批准号：商外资粤深宝合资证字[2009]0017 号），并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取得

了深圳市市监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20583129）。 

（二） 根据深圳市工商局 2001 年 12 月 3 日向惠科有限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企独粤深总字第 308493 号），发行人前身惠科有限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鉴于发行人系由惠科有限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惠科有限成立之日

起计算。据此，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超过三年。 

（三） 根据深圳市市监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20583129）、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及其书面

确认和《审计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

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为永

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

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被宣告破

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及经营管理发

生严重困难、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而被人民法院依法解散的根据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系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有

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具备《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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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

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价格不

低于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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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章第（四）项“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

条件”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条件。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章“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所述，发行人是依

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如本章第（二）项“本次发行上市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之第 1 项所述，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

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据此，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天健会计师项目相关经办人员进行

访谈，并根据《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告》和发行人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律

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天健会计师已经

向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

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天

健会计师已经向发行人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控鉴证报告》。据此，本次发行

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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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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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章第（三）项“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

件”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

件，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招股说明书》，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招股说明书》，发行人

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 64,444.4444 万股（不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份

数量），且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股份总数的 10%以上，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

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预

计市值不低于 1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1 亿元”。根据

《预计市值分析报告》《审计报告》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公司预计市值不低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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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0 亿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7.09 亿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 2.1.2 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各项实质条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设立程

序、资格、条件、方式均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

到有权部门的批准、登记，设立行为合法、有效；《发起人协议》内容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设立过程已经履行必要的审计、

评估和验资手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创

立大会暨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独立、

完整。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发行人及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的书面确认，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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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控鉴证报告》《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

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

确认、《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办公场所的实地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直接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阳光国际法律意见书》《发起人协议》、

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

查询网的公示信息查询，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的发起人依法存续，具有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担任发起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且发起人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惠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

关系清晰，各发起人将该等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风险或障碍。 

 发行人不存在发起人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

价入股发行人的情形，亦不存发起人以其在其他企业中的权益折价入股的情形。 

 惠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已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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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转移给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控股股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惠科投控直接持有发行人 2,925,818,294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

股本的比例为 50.45%，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境外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网的公示信息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王智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发行人的实际控

制人为王智勇，且在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其书面确认、发行人股东出具

的股东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网的公示信息

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有 16 名股东，其中 1 名自然人股

东沈臻宇，15 名机构股东，分别为惠科投控、深圳金飞扬、深圳惠同、绵投集团、

重庆平安基金、湖南金阳、浏阳城建、京东方创投、前海朝恒、金品创业、新亚

大中华、深创投、DuoKan、东莞红土、共青城美投。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发行人股东提供的资料及其出具的股

东调查表、《DuoKan 法律意见书》及《新亚大中华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的公示信息查询，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的股东均依法存续，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东

并向公司出资的资格。 

2.深创投、重庆平安基金、东莞红土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私募

基金备案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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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3.穿透至最终持有人后，发行人股东人数合计 24 人，未超过 200 人，符合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章程（草案）》、工商登记材料、

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权上不

存在特殊表决权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前身惠科有限自设立以来的工商登记材料、发行

人及其股东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系由其前身惠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在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前，其主要股权变动情况合法、真实、有效。 

 

2016 年 4 月 19 日，惠科有限按照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科股份的设立，请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四章“发行人

的设立”。 

 

如《律师工作报告》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之“（三）惠科股份的

股权变动情况”所述，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其股东的书面确认、国

资主管单位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股权清晰、稳定，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位，并已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质（或经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众会

字（2016）4237 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50 号”《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实

收资本复核报告》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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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律师工作报告》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之“（五）境外控制架

构的搭建、存续及调整”所述，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和相关投资者曾搭建境外控

制架构。2020 年，发行人为筹划境内 A 股上市，对发行人的境外控制架构进行

相应调整。截至 2020 年 12 月，发行人的境外控制架构已完成调整。调整后的境

外控制架构如下图所示： 

 

其中，惠智阳光未就阳光投资境外再投资阳光国际的行为履行境外再投资外

汇备案手续，在当时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根据惠智阳光的书面确认、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提供的证明、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惠智阳光

未就阳光投资境外再投资阳光国际的行为履行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手续事宜不

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此外，（1）2002 年 5 月阳光国际第一次股份转让（即査浦将其持有的阳光

国际 99.99%股份转让给王智勇）时，王智勇为境内人士。根据王智勇、査浦及发

王智勇 

卢集晖 

惠智阳光 

阳光投资 

阳光国际 

深圳金飞扬 

惠科股份 

100% 

100% 

87.84% 12.16% 

100% 

19.79% 

境内 

境外 
境内 

惠科投控 其他境内外股东 

25.51% 
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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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王智勇向查浦支付阳光国际的股份转让款不涉及境内资金

出境。当时适用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汇发[1998]11 号）《境外

投资外汇管理办法》（[89]汇管条字第 118 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1997 修正）》均未明确要求王智勇对此应履行外汇审批、备案或登记等程序；

（2）自 2005 年 10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

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 号，以下简称“75 号文”）

生效后至 2014 年 5 月（自 2014 年 5 月起，王智勇通过境内法人惠智阳光间接持

有阳光投资与阳光国际的股份）期间，王智勇通过阳光国际间接投资惠科有限的

行为未根据当时适用的 75 号文的规定办理返程投资的外汇登记或补登记手续，

存在法律瑕疵，根据惠智阳光提供的资料、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证明、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

述未办理返程投资的外汇登记或补登记手续事宜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实质性障碍。 

 

根据王智勇、雷健、卢集晖、徐强四人签署的《<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及

其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对该四人的访谈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先行公证处

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公证书》，截至 2010 年 2 月 11 日，王智勇、雷健、

卢集晖、徐强四人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经全部解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王智勇、雷健、卢集晖、徐强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该等股份权属清晰、稳定，

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的情况，该四人就股权代持及解除、股权代持期间发行人的

历次股权变动、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等事宜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发行人及其股东的书面确认，除上述股权代持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未

披露的股权代持或委托持股安排；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份权属

清晰、稳定，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潜在争议或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所

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查封或冻结的情形。 



 

3-3-1-22 

 

 

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研发与制造

半导体显示面板等核心显示器件及智能显示终端。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持有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资质证书如下： 

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备案登记表编号 备案登记日期 

1 

深圳 

惠科股份 04974048 2021.03.24 

2 惠科视联 04971133 2021.03.12 

3 深圳惠金 04970446 2021.03.04 

4 深圳光电 05026273 2021.10.20 

5 科睿耐思 04976783 2021.05.17 

6 

重庆 

重庆金渝 03100842 2017.08.09 

7 重庆金扬 05082808 2021.07.29 

8 重庆渝惠 03105966 2018.08.20 

9 重庆颖扬 05076230 2019.06.20 

10 

北海 

广西智显 05047936 2020.04.09 

11 北海惠金 03715825 2021.02.20 

12 北海惠显 05049542 2021.07.20 

13 北海塑胶 03715811 2020.12.29 

14 
滁州 

滁州惠本 02859489 2020.03.23 

15 滁州惠科 02859434 2019.10.11 

16 
长沙 

长沙惠科 04753125 2020.07.08 

17 长沙金杨 04745115 2021.07.02 

18 
绵阳 

绵阳惠科 03727747 2019.03.12 

19 绵阳惠显 05120140 2021.03.22 

20 合肥 合肥金扬 02360464 2017.08.29 

21 
宜昌 

宜昌惠科 03037302 2018.01.23 

22 夷丰光电 01972457 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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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回执 

序

号 

地

区 
企业名称 

海关 

注册编码 
企业经营类别 注册登记/备案日期 形式 

1 

深

圳 

惠科股份 4403937900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3.12.11 回执 

2 惠科视联 4403960XRG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0.07.13 回执 

3 深圳惠金 440316639X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4.07.21 回执 

4 深圳光电 4403961QR1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1.10.19 回执 

5 科睿耐思 4403961JPK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1.05.18 回执 

6 

重

庆 

重庆金渝 5013930954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5.08.07 证书 

7 重庆金扬 5013960042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3.10.15 证书 

8 重庆渝惠 501396068N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5.09.23 证书 

9 重庆颖扬 5008960990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5.09.23 证书 

10 

北

海 

广西智显 4505962001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9.05.30 回执 

11 北海惠金 4505965005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0.03.04 回执 

12 北海惠显 4505963005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9.09.02 回执 

13 北海塑胶 45059609AH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0.06.08 回执 

14 滁

州 

滁州惠本 341226091D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0.03.26 证书 

15 滁州惠科 3412260882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7.12.07 证书 

16 长

沙 

长沙惠科 432026066G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9.10.24 回执 

17 长沙金杨 432026066F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9.10.23 回执 

18 绵

阳 

绵阳惠科 5107967190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9.03.20 回执 

19 绵阳惠显 5107968002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21.03.25 回执 

20 
合

肥 
合肥金扬 3401962998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4.08.26 回执 

21 宜

昌 

宜昌惠科 4205960227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4.12.02 证书 

22 夷丰光电 4205960306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016.10.31 证书 

注：根据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证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纳入“多证合一”改革的公告》（海关总署 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4 号），自该公告实施之日起，海关不再核发《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证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需要获取书面备案登记信息的，可以通

过“单一窗口”在线打印备案登记回执，并到所在地海关加盖海关印章。因此上表存在两种

形式的证明文件。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以及境外法律意见书，截至申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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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行人在境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子公司包括惠科海外、创新美国、创新英国。

如《律师工作报告》第八章“发行人的业务”之“（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

的经营活动”所述，惠科有限投资设立惠科海外，未办理发改部门核准/备案手续

事宜。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境外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对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事宜不构成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惠科海外、创新美国、创新英国的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十章“发

行人的主要财产”。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

定。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

网的公示信息查询，截至申报基准日，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

设立分、子公司并以其开展业务经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变更根据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履行了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

的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其主营业务，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

商事登记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和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以及

发行人总经理的书面确认、对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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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创业板上市规则》《编报规则第 12 号》的

有关规定、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发行人及其相关股东的书面确认和出具的股东调

查表，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一、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 王智勇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2 惠科投控 发行人控股股东 

3 阳光国际 
持有惠科投控 100%股权，发行人间接控股股

东 

4 阳光投资 
持有阳光国际 87.84%股份，发行人间接控股

股东 

5 惠智阳光 
持有阳光投资 100%股份，发行人间接控股股

东 

二、除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 深圳金飞扬 持有发行人 18.25%股份 

2 深圳惠同 持有发行人 7.80%股份 

3 绵投集团 持有发行人 5.32%股份 

4 雷健 持有深圳金飞扬 65.38%股权 

5 徐强 持有深圳金飞扬 34.62%股权 

6 卢集晖 持有阳光国际 12.16%股份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智勇 董事长、总经理 

2 雷健 董事 

3 卢集晖 董事、副总经理 

4 杭井强 董事、副总经理 

5 马静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6 王鑫莹 董事 

7 曾江虹 独立董事 

8 张盛东 独立董事 

9 翟玉娟 独立董事 

10 李国旗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11 徐强 副总经理 

12 瞿伦胜 监事会主席 

13 刘洪波 监事 

14 邱全智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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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5 黄北洲 职工代表监事 

16 徐顺君 职工代表监事 

四、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智勇 
阳光国际、阳光投资董事，惠科投控、惠智阳

光执行董事 

2 卢集晖 阳光国际、阳光投资董事，惠科投控监事 

3 王依然 惠科投控、惠智阳光总经理 

4 吕静 惠智阳光监事 

五、由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前述关联自然

人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由第一项所列关联

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除外） 

1 惠科投资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并持有 74%股权 

1-1 东莞投资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瞿伦胜担任董事；惠科投

资持有 81%股权 

1-1-1 东莞市惠科金扬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投资持有 100%股权 

1-1-2 东莞市惠科金扬铜业有限公司 东莞投资持有 100%股权 

1-2 广西精密 王鑫莹担任董事；惠科投资持有 100%股权 

1-3 云南惠红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王鑫莹担任董事；惠科投

资持有 100%股权 

1-3-1 惠丰铜业 王鑫莹担任董事；云南惠红持有 100%股权 

1-3-2 云南惠投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王鑫莹担任董事；云南惠

红持有 100%股权 

1-3-3 红河惠嘉 
王鑫莹担任董事；云南惠红、云南惠投分别持

有 95%、5%股权 

1-3-4 红河惠盛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惠红持有 100%股权 

1-3-5 云南天铝铝业有限公司 

王鑫莹担任董事；云南惠红、深圳惠红佳华企

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

85.8%、14.2%股权 

1-3-6 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智勇担任执行董事，王依然担任总经理；云

南惠红持有 74.99%股权 

1-3-6-1 云南惠铜 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 99.68%股权 

1-3-6-2 江油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并

实际控制的企业 

1-4 
深圳惠红佳华企业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惠科投资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1-5 
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惠科投资持有 100%股权 

1-5-1 
深圳市惠嘉荣华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66.67%股权 

1-5-2 
重庆新显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 

1-7 广西科技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卢集晖担任董事；惠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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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资持有 85%股权 

1-7-1 北海惠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科技持有 100%股权 

1-7-2 康利医疗 广西科技持有 100%股权 

1-7-2-1 北海惠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康利医疗持有 100%股权 

1-7-2-3 广西小卫士 康利医疗持有 100%股权 

1-7-2-4 惠康环境 康利医疗持有 100%股权 

1-7-3 
广西惠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 
广西科技持有 100%股权 

1-7-4 北海惠新 广西科技持有 60%股权 

1-8 深圳惠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科投资持有 83.86%股权 

1-9 深圳惠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鑫莹担任董事；惠科投资、深圳惠佳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30%、70%股权 

1-9-1 云南惠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65%股权 

1-10 深圳惠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科投资持有 83.84%股权 

1-10-1 深圳市建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60%股权 

1-10-2 深圳市建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马静担任董事；深圳惠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 60%股权 

1-11 深圳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杭井强担任董事；惠科投

资持有 56.50%股权 

1-11-1 深圳市惠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深圳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 70%股权 

1-12 四川惠纵能源有限公司 惠科投资持有 53%股权 

1-13 北海惠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惠科投资持有 100%股权 

1-14 广西智能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惠科投资持有 12.20%股

权，并实际控制该公司 

1-14-1 广西惠金 广西智能持股 100% 

1-14-2 广西惠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广西智能持股 100% 

1-14-3 广西惠铜 广西智能持股 100% 

1-14-3-1 北海惠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惠铜持股 100% 

2 深圳精密 
王智勇担任董事并持有 60.44%股权；雷健担

任董事并持有 9.52%股权 

3 HKC Worldwide 
王智勇、卢集晖、雷健、徐强担任董事并分别

持有 65%、17%、9%、9%的股份 

3-1 北海高分子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雷健、徐强、卢集晖担任

董事；HKC Worldwide 持有 75%股权 

3-2 九州阳光 

王智勇担任副董事长，雷健担任董事长，徐

强、卢集晖、李国旗担任董事；HKC Worldwide

持有 100%股权 

3-2-1 重庆科技 九州阳光持有 7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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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3-3 唯晶电脑 
徐强、卢集晖、雷健担任董事；HKC Worldwide

持有 100%股权 

4 
深圳惠科久旺数码有限公司

（被吊销） 
王智勇持有 85%股权 

5 

深圳市金扬电子有限公司（已

完成税务注销程序，正在办理

工商注销程序） 

王智勇担任总经理并持有 30.87%股权；雷健

担任监事并持有 32.61%股权 

6 
深圳科昱芯企业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王智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7 
深圳科昭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王智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8 
深圳科睿芯企业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王智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9 深圳惠芯微 

惠科投控、深圳科睿芯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科昱芯企业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 75.90%、14.10%、

10.00%股权 

9-1 青岛惠科 
王智勇担任董事长；深圳惠芯微持有 58.33%

股权 

9-1-1 青岛惠芯微 青岛惠科持股 100% 

10 
深圳科秩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王智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11 
深圳科晞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王智勇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12 
深圳市兆兴博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智勇担任董事并持有 16%股权 

13 深圳市世纪优歌电子有限公司 王智勇担任董事 

14 宏展电子 
王智勇施加重大影响且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存

在资金往来的个体工商户 

15 永宏川电子 
王智勇施加重大影响且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存

在资金往来的个体工商户 

16 深圳惠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马静持有 100%股权 

16-1 深圳惠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 

16-2 
深圳惠盈西港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惠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 

17 
深圳市宝安区惠新嘉服务经营

部 
王鑫莹担任经营者 

18 云南国信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鑫莹担任董事 

19 红河雅顺 王鑫莹担任董事 

20 
广西科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鑫莹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0.5%份

额；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 95.5%份额  

21 
广西科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鑫莹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1.5%份额  

22 
广西科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鑫莹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0.75%份

额；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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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0.25%份额 

23 
广西科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鑫莹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2%份额；

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份额 

24 
广西科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鑫莹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 2%份额；

广西惠嘉富裕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份额 

25 杭州环东置业有限公司 王鑫莹持有 80%股权 

26 洲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黄北洲持有 60%股权 

27 深圳市惠心科技有限公司 黄北洲持有 50%股权 

28 
成都康瑞药业有限公司（被吊

销） 
刘洪波担任董事 

29 渝富资本 邱全智担任副总经理 

30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邱全智担任董事 

31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曾江虹担任董事 

32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

圳分所 
曾江虹担任负责人 

33 
深圳市新航线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被吊销） 
曾江虹担任董事并持有 10%股权 

34 重庆市坤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阳光国际持有 100%股权 

35 深圳惠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依然持有 100%股权 

35-1 深圳惠鑫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 

35-1-1 
深圳惠科产业链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深圳惠鑫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 

35-1-1-1 
深圳市惠科物联产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深圳惠科产业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65%

股权；马静担任董事 

35-2 深圳惠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90%股权 

35-2-1 深圳市惠南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惠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60%股权；

马静担任董事  

五、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的其他关联方 

1 惠金酒店 
瞿伦胜直接持股 12.64%，其兄瞿伦学担任执

行董事 

2 深圳惠朗 
王智勇通过惠科投资持股 55%，2021 年 6 月

4 日注销 

3 艺泽仓储 
王智勇通过广西科技持股 51%，2020 年 6 月

12 日注销 

除上述主要关联方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体，为发行人的关联方：（1）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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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2）前述第

（1）类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前述第（1）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独

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3）发行人的子公司；（4）发行人的联营、合营企业；（5）过去十二

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6）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

定的其他与发行人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发行人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报告期

内，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章“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已

经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股东大会确认，定价公允，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以及《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了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定义、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交易

回避表决制度、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权限等。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公司法人治理制度

中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权限，以保障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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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主要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或合伙

协议等资料、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国家

企信网的核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发行人相同或相近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已充分披露了重大关联交易和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措施，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境外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拥有 34 家境内控股子公司、3 家境外控股子公司、2 家

境内参股公司，举办或参与 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发行人的境内控股子公司均合

法存续，不存在股东大决议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

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及经

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而被人民法院依法解散的根据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截至境外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境外控股子公司有效存续。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合计拥有 15 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

作报告》附件二“发行人已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该等土地使用权的

权属证书和不动产档案查询文件，以及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

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

不存在产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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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屋所有权合计 89 项，具体情况参见《律师

工作报告》附件三“发行人已取得的房屋所有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该等房产的权属证

书、不动产档案查询文件，以及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

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该等房产不存在产权纠

纷。 

如《律师工作报告》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三）房屋所有权”

所述，除上述已取得权证的房产外，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广西智显及长沙惠科

共搭建 6 处临时建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该等临时建筑属

于临时性办公、生产辅助用房或集装箱，并非主要用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生产经

营用房，不涉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环节。该等临时建筑的建筑面积

约 2,797.96 平方米，占发行人现有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面积的 0.11%。 

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本所律师通过对相关主管部门网站的公

示信息查询以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子公司广西智显、

长沙惠科搭建临时建筑的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1. 商标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境内商标的注册证书、查询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取

得商标局出具的关于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注册证明，并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截

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境内注册商标 55 项，具体情况参见

《律师工作报告》附件四“发行人已取得的境内注册商标”。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拥有的该等境内商标不存在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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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以及深圳市精英商标事务所、深圳市

世纪恒程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出具的《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商标情况说明函》，

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境外注册商标 11 项，具体情况参

见《律师工作报告》附件五“发行人已取得的境外注册商标”。 

2. 专利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境内专利的权属证书，登

录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公示信息，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

关于发行人拥有的专利的证明，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境

内专利 3,504 项，其中境内核心专利 243 项，境内核心专利的具体情况参见《律

师工作报告》附件六“发行人已取得的境内核心专利”。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

信息查询，发行人拥有的该等境内核心专利不存在产权纠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以及 Arch & Lake LLP.出具的《美国

专利意见》、深圳中一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惠科股份有限公司境

外专利情况说明函》，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境外专利 657

项，其中境外核心专利 55 项，境外核心专利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附

件七“发行人已取得的境外核心专利”。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别与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华星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夏普株式会社、VISTA PEAK VENTURES, LLC 签署的专利

授权许可协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被许可使用相关专利，具体情况参见《律

师工作报告》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四）知识产权”。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登录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www.ccopyright.com.cn/）查询公示信息、

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查册，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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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件著作权 132 项，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附件八“发行人已取得

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拥有的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存

在产权纠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承租的用于生产

经营的租赁物业共计 5 项，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十章“发行人的主

要财产”之“（五）租赁物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广西智显 1 项租赁物业的出租方尚未取得产权证明文件。根据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出租方出具的《情

况说明》，该项租赁物业尚未取得产权证事宜，对广西智显的生产经营不构成重

大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上述租赁物业涉及的租赁合同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资料及其书面确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并经本所律师在重庆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http://zfcxjw.cq.gov.cn/）、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网 站 （ http://szjw.changsha.gov.cn/ ）、 北 海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网 站

（http://xxgk.beihai.gov.cn/bhszfhcxjsj/#.airline）上的查询，虽然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部分租赁房屋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但其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罚的风险较小，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构成本次发行

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合

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的纠纷或争议。 

 

经本所律师查阅《审计报告》、上述主要财产的权属证书、不动产档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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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商标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发行人的商标、专利等情况所出具的证明、国

家版权中心就发行人的软件著作权情况所出具的查询文件等资料，并经发行人书

面确认，截至申报基准日，除《律师工作报告》中另有记载或说明外，发行人及

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上述位于中国境内的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权利

限制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利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合肥金扬、

重庆金扬存在将工业用地上的部分自建房屋对外出租用作餐饮、办公、机动车检

测、酒店经营等用途的情况；其中，惠科股份将部分厂房出租用作餐饮、办公等

用途，合肥金扬将部分工业项目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用作机动车

检测；重庆金扬将部分工业项目配套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租赁给惠金酒店

用作酒店经营。根据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承诺，并根据本所律师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网站的公示信息查询，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对外出租事宜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

重大合同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十一章“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

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九

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除此之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尚未

履行完毕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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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金额较大

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是合法、有效的债权

债务。 

 

 

1. 增资扩股 

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之“（三）

惠科股份的股权变动情况”。 

2.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和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之日，发行人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标准的重大资产变化

及收购兼并等行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增资扩股以及其他资产置换、

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安排或计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及

报告期内的修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的内容是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和制定，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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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发行

人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经审阅《公司章程（草案）》，其内容已包含《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要

求，此外该《公司章程（草案）》还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创业板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

定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据此，发行人制定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

程（草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即构成规范

公司和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权利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

法文件。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健全、

完整的组织机构，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经审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文件，以及

现行适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发行人已经制定了健全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并能够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修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具备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上述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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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

历次重大决策等行为系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当时适用的《公

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已履行必要的程序，合法、真实、有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文件及其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

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任职变更均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最近两年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

动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中设有 3 名独立董

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职权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审计报告》《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的核查，截至申报基准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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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信网、深圳商事登记查询网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最近三年来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

处罚的情形。 

根据相关境外律师对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境外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获得的单项补助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财政

补贴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招股说明书》，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现有业务不属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 号）规定

的重污染行业。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审计报告》，并经本所

律师通过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网站、国家企信网的公

示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审计报告》、境外法律意见书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信网、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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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fws.samr.gov.cn/）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符合

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部门的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因违反

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

已经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获得了有关部门的立项备案及有关环保部门的

批复或同意，发行人的募投项目的用地已经得到了解决。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与

他人进行合作的情况，募投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1.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公示信息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 2

起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具体情况参见《律师工作报告》

第二十章“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之“（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况”。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确认、诉讼律师出具

的诉讼法律意见书，该等诉讼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2. 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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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发行人造成

实质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行政处罚。 

3. 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各境外控股子公司董事出具的书面确认及发行人主要境外控股

子公司所在地律师的境外法律意见书，截至前述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

要境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发行人造成实质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行

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

件。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中国境内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1. 本所律师的结论是基于确信上述各方所作出的确认以及有关陈述和说明

是基于诚实和信用的原则作出的；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基于目前中国法院、

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程序和公告体制限制，本所律师对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存在的重大法律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情况的核

查尚无法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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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涉及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对赌协议、股东特殊权利条款

及其解除情况具体如下：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提供的历次股权变动的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

充协议以及发行人所有股东出具的股东调查表及书面确认，涉及发行人的对赌协

议及其解除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主

体 

协议名

称 
对赌回购安排 

条款解除情

况 

解除对

赌安排

约定 

状

态 

1 2019.01.25 

前 海 朝

恒、发行

人、阳光

国际、深

圳 金 飞

扬、深圳

惠同 

《 惠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增 资 扩

股协议》 

（1）回购义务主体：阳光国际、深

圳金飞扬； 

（2）回购条件：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未实现 IPO； 

（3）回购定价：前海朝恒退出时，

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的净资产定

价与其初始投资金额孰高计算。 

2021 年

6 月 25

日，各方

签 署 补

充协议，

终 止 了

对 赌 回

购条款。 

已

终

止 

2 2018.04.02 

金 品 创

业、发行

人 

《 珠 海

经 济 特

区 金 品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惠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框

架协议》 

（1）回购义务主体：阳光国际 ； 

（2）回购条件：自增资扩股协议签

署且金品创业实际支付2亿元之日

（即 2019 年 1 月 25 日）起 5 年

内，发行人未实现 IPO ； 

（3）回购定价：金品创业退出时，

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的净资产定

价与其初始投资金额孰高计算。  

2021 年

6 月 25

日，各方

签 署 补

充协议，

终 止 了

对 赌 回

购条款。 

已

终

止 

3 2018.05.25 

金 品 创

业、发行

人、阳光

国际、深

圳 金 飞

扬、深圳

惠同 

《 惠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增 资 扩

股协议》 

（1）回购义务主体：阳光国际 ； 

（2）回购条件：自本协议签署且金

品创业实际支付 2 亿元之日（即

2019 年 1 月 25 日）起 5 年内，发

行人未实现 IPO ； 

（3）回购定价：金品创业退出时，

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的净资产定

价与其初始投资金额孰高计算。 

2021 年

6 月 25

日，各方

签 署 补

充协议，

终 止 了

对 赌 回

购条款。 

已

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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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主

体 

协议名

称 
对赌回购安排 

条款解除情

况 

解除对

赌安排

约定 

状

态 

4 2018.10.17 

绵 投 集

团、发行

人、阳光

国际、深

圳 金 飞

扬、王智

勇 

《 绵 阳

市 投 资

控股（集

团）有限

公 司 关

于 惠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增 资

协议》 

（1）回购义务主体：发行人、王智

勇、阳光国际、深圳金飞扬 ； 

（2）回购条件：考核期内，即绵阳

投全部出资到位（即 2020 年 12 月

11 日）起 5 年内，发行人未能合格

上市 ； 

（3）回购定价：投资金额加上年化

单利 7%利率的利息，扣除已获得

的分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方

签 署 补

充协议，

终 止 了

对 赌 回

购条款。 

已

终

止 

5 2018.10.17 

绵投集

团、阳

光国

际、深

圳金飞

扬、王

智勇 

《绵阳

市投资

控股

（集

团）有

限公司

关于惠

科股份

有限公

司增资

协议之

补充协

议》 

（1）回购义务主体：阳光国际、深

圳金飞扬 ； 

（2）回购条件：发行人考核期内完

成发行上市，绵投集团退出取得的

收益低于初始投资金额及按年化

单利 7%利率的资金利息之和的，

由阳光国际、深圳金飞扬补足差

额； 

（3）回购定价：投资金额加上年化

单利 7%利率的利息，扣除股份全

部出售所得及已获得的分红。 

已

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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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主

体 

协议名

称 
对赌回购安排 

条款解除情

况 

解除对

赌安排

约定 

状

态 

6 2019.11.18 

绵 投 集

团、发行

人、阳光

国际、金

飞扬、王

智勇 

《 绵 阳

市 投 资

控股（集

团）有限

公 司 关

于 惠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增 资 协

议 之 补

充 协 议

（二）》 

（1）回购义务主体：王智勇、阳光

国际、深圳金飞扬 ； 

（2）差额补偿条件：发行人估值考

核期，即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内，发行人未能累计

完成双方确认的盈利预测，绵投集

团有权要求王智勇、阳光国际、深

圳金飞扬对差额进行补偿； 

（3）差额补偿定价：各方另行协

商； 

（4）回购条件：如触发差额补偿条

件，绵投集团提出业绩补偿请求后

一年内各方未签署协议确认，绵投

集团有权提出回购股份； 

（5）回购定价：投资金额加上年化

单利 7%利率的利息，扣除已获得

的分红。 

已

终

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阳光国际、金飞扬等股东及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王智勇与外部投资者历史上签署的前述对赌安排条款均全部终止履行，

且不存在恢复条款，对赌条款已全部清理，各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提供的历次股权变动的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

充协议以及发行人所有股东出具的股东调查表及书面确认，涉及发行人的股东特

殊权利条款及其解除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主体 协议名称 

股东特

殊权利

安排 

解除情况 

解除股东特殊权利约定 
条款状

态 

1 2018.05.25 

金品创业、

惠科股份、

阳光国际、

深 圳 金 飞

扬、深圳惠

同 

《惠科股

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

股协议》 

知情权、

优先认购

权 

2021 年 6 月 25 日，各方

签署了补充协议，终止股

东特殊权利条款。同时，

约定当发行人提交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后未

能获取批准或发行人主

动撤回申请、发行人未能

已终止，

附 条 件

自 动 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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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主体 协议名称 

股东特

殊权利

安排 

解除情况 

解除股东特殊权利约定 
条款状

态 

在证监会批文有效期完

成公开发行上市，知情

权、优先认购权自动恢复

效力。 

2 2018.05.25 

金品创业、

发行人、阳

光国际、深

圳金飞扬、

深圳惠同 

《惠科股

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

股协议之

补 充 协

议》 

共同出售

权 

2021 年 6 月 25 日，各方

签署补充协议，终止履行

相关条款。 

已终止 

3 2018.10.17 

绵投集团、

阳光国际、

深 圳 金 飞

扬 、 王 智

勇、发行人 

《绵阳市

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惠科

股份有限

公司之增

资协议》 

优先认购

权、最惠

条款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方

签署补充协议，终止了最

惠条款。 

2021 年 9 月 1 日，各方签

署补充协议，终止了优先

认购权条款。 

已终止 

4 2020.12 

深创投、东

莞红土、惠

科股份、王

智勇、阳光

国际、惠科

投控、深圳

金飞扬 

《关于惠

科股份之

增资合同

书》 

知情权、

优先认购

权、优先

受让权、

共同出售

权、反稀

释权、平

等待遇  

2021 年 9 月 1 日，各方签

署补充协议，终止知情

权、优先认购权等股东特

殊权利条款。 

已终止 

5 2020.12.29 

重 庆 平 安

基金、惠科

股份、王智

勇、惠科投

控、深圳金

飞扬 

《关于惠

科股份之

增资合同

书》 

知情权、

优先认购

权、 优先

受让权、

共同出售

权、反稀

释权、平

等待遇 

2021 年 9 月 7 日，各方签

署补充协议，终止知情

权、优先认购权等股东特

殊权利条款。 

已终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股东签署的股东特殊权利条款，除

金品创业约定的知情权及优先认购权存在附条件自动恢复安排外，其余均已彻底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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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智勇及其配偶吕静与绵投集团签署

了《协议书》，约定了关于绵阳惠科股权的对赌回购安排，具体如下： 

序

号 
签署时间 

签署

主体 

协议名

称 

股东特殊权

利安排 

具体情况 

对赌回购安排 状态 

1 2021.03.31 

绵 阳

投控 

、王智

勇、 

吕静 

《协议

书》 

对赌回购条

款 

（1）回购义务主体：王智

勇、吕静； 

（2）回购标的：绵投集团

持有绵阳惠科 32.78%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 59 亿

元； 

（3）回购条件：发行人未

能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前在中国境内相关证券交

易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

市，且绵投集团选择退出

项目公司股权 

（4）回购定价：收购价格

以绵投各方共同委托的评

估机构的评估价； 

（5）自动恢复条款：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发行

人未完成上市的，中止执

行的条款即刻恢复效力。 

自发行人

提交上市

申请之日

中止，上

市申请获

得批准并

发行上市

之日起自

动无条件

终止，附

自动恢复

条款 

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通过进场交易的方式回购绵投集团持有绵阳惠科

12.8%股权，对应绵阳惠科注册资本 23.04 亿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上协议约定的绵阳惠科的对赌安排尚未彻底

终止。但前述对赌安排符合以下条件：（1）发行人不作为对赌协议的当事人；（2）

对赌协议不存在可能导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控制权变化的情形；（3）对赌协议不

与发行人市值挂钩；（4）对赌协议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因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智勇及其配偶

吕静与绵投集团关于绵阳惠科股权的对赌安排，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

质性障碍。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

智勇及其配偶存在与绵投集团就绵阳惠科股权约定了对赌安排的情形外，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不存在其他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对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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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和讨论，但对其进行了总括性的审阅，对

《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作了审查。本

所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不会因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相

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及《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实质条件；《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本法律意

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本次发行尚需经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

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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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2. 如本章第（四）项“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条件。

	（三）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章“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所述，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如本章第（二）项“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之第1项所述，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据此，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天健会计师项目相关经办人员进行访谈，并根据《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告》和发行人的书面确认，以及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天健会计师已经向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天健会计师已经向发行人出...
	3.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五章“发行人的独立性”及第九章“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所述，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2）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六章“发起人和股东”、第七章“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第八章“发行人的业务”和第十五章“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所述，并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以及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的工商登记材料及最近两年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近两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
	（3） 根据《审计报告》、境外法律意见书和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权属证书等资料，以及根据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并如本法律意见书第十章“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第十一章“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和第二十章“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所述，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对应的专利、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亦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

	4.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1） 如《律师工作报告》第八章“发行人的业务”所述，并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业务合同和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研发与制造半导体显示面板等核心显示器件及智能显示终端。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属于鼓励类之“二十八、信息产业”；此外，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境外法律意见书和发行人的书...
	（2）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十章“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所述，并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境外法律意见书、实际控制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示信息查询和互联网其它公开途径进行的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
	（3）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十章“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所述，并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书面确认，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及境外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的公示信息查询，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四）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1. 如本章第（三）项“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所述，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本总额不低于3,000万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 根据发行人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64,444.4444万股（不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份数量），且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股份总数的10%以上，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根据《预计市值分析报告》《审计报告》及公司的书面确认，公司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7.09亿元。据此，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2.1.2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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